
第 46號公告 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章 )

香港獸醫管理局 
研訊委員會頒布的命令

香港獸醫管理局 (管理局 )轄下研訊委員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529章《獸醫註冊條例》(《條例》) 
第 18條進行研訊後，於 2019年 8月 27日裁定馮靜妍獸醫 (馮獸醫 ) (註冊編號：R000537)在
專業方面犯了以下違反紀律的失當或疏忽行為：(a)約於 2014年 4月 10日，當投訴人帶她的犬
隻向馮獸醫求診時 (一名在其診所駐診的獸醫向上述犬隻處方及施用一個吡羅昔康藥物療程的
兩天後 )，馮獸醫不適當地或不妥善地向上述犬隻再處方一個吡羅昔康療程，而上述做法在當
時的情況下並不適當 (控罪 (a))；以及 (b)約於 2014年 4月 10日至 2014年 4月 11日期間，當
上述犬隻接受馮獸醫的治療和護理時，馮獸醫未有為上述犬隻擬備載有充足臨床資料的醫療記
錄 (控罪 (b))。 

 根據《條例》第 19條，研訊委員會於 2019年 8月 27日下令：(1) 書面譴責馮獸醫，但不把這
項譴責記錄在名冊內；(2) 馮獸醫須修讀 20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其中 10小時的課程須
與影像診斷相關，而另外 10小時的課程則須與內科相關。有關課程須預先獲得管理局批准，
亦不得計算於管理局的任何持續專業發展認可計劃內，並須在由本命令的日期起計的 24個月
內完成；以及 (3) 如果馮獸醫未能如期完成上述時數的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秘書須把她的姓名
從名冊刪除，亦不得批准她根據《條例》第 21(3)條就將其姓名重新列入名冊提出的申請，除非
或直至她按照命令完成有關持續專業發展課程為止。

與本命令有關的事件詳情

 馮獸醫沒有出席聆訊，並在聆訊前數天提交補充陳述書，表示她希望承認對她提出的兩項控
罪，並就各項控罪提供資料及意見。

 研訊委員會決定在馮獸醫缺席的情況下，就對她提出的控罪繼續進行聆訊，以及不能接納馮
獸醫在補充陳述書的認罪答辯，因為《獸醫管理局 (紀律處分程序 )規則》訂明，倘被告人缺席
聆訊，則被視為對各項控罪均不認罪。因此，研訊委員會在馮獸醫缺席的情況下，視馮獸醫對
各項控罪均不認罪。

 經考慮所有提交給研訊委員會的證據 (包括聆訊文件冊的內容及馮獸醫的補充陳述書 )後，
研訊委員會裁定馮獸醫的控罪 (a)及 (b)成立。

 有關控罪 (a)，雖然研訊委員會得悉馮獸醫對吡羅昔康的副作用有疑慮，但即使藥物明顯出
現副作用，馮獸醫仍然決定按照另一名獸醫先前的處方開藥，研訊委員會認為馮獸醫未能達到
對她所預期的標準。

 至於控罪 (b)，馮獸醫的醫療記錄遺漏相關生命體徵及臨床推論等資料，亦是未能達到對她
所預期的標準。

 香港獸醫管理局主席程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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